
 

 

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22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 4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陳思雅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 宣讀上次（114年 4月 2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關於國立屏東

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

金申請案及續領案。 

照案通過。 獲獎名單已由生活輔

導組公布。 

提案二：關於國立屏東

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

源獎學金申請案。 

照案通過，依委員評分

排序後送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 

獲獎名單已由生活輔

導組公布。 

貳、主席報告：校長特別提醒，我們學院的研討會很多都集中在下半年，研討會

時間會互相重疊，希望有些研討會可以提早到上半年舉辦。 

今年學院辦理「屏東學研討會」的日期與原專班辦理的「排灣學

研討會」日期重疊，學校希望各學系（程）在辦理研討會時，可

以互相參照辦理時間，避免發生同一學院的研討會時間重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本校亞德客有美助學金申請案及續領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申請方式：本助學金由生輔組承辦，其申請時程於每學期開學後公

告，申請人於時程內向各系提出申請，每系可推薦至多四名同學至

所屬學院，並經院遴選會議確認後，提報至生輔組，經審查會議審

定補助學生名單後，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助學金發放事宜。 

二、 申請條件： 

(一) 大一新生申請資格（以下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1. 凡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生）。 

2. 成績標準：入學前就讀高中（職）最後一個學期無小過以上紀錄，

申請時須檢附該學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以茲證明。 

3. 申請者須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而有父母失業證明、

身心障礙手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等導致生

活發生困難證明者，亦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二) 續領學生資格（以下前兩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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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一學期受領本助學金且為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

生）。 

2. 成績標準：採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學期平均需及格，

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紀錄。 

3. 受領補助之學生若因故休學、退學、延畢或未依規定在時程內提

出續領申請，則視為放棄續領。 

三、配合本獎學金設置辦法修正，名額的部分調整為大一 60名，大二到

大四每年級 40名，之後逐年調高到每年級 60名。由於大一名額增加

許多，因此就各大一班級開學當天班級人數做分配，以一班分配 1人

為原則，人數超過 45人（含）則分配 2人，剩餘未分配的 5人會從

各系所未中選的學生中由審查會擇優挑選出 5人。大二到大四由前一

學期獲獎學生進行續領，如有缺額時才由同年級學生申請遞補。 

四、若學院中有某系新生班未提報名單，所遺留的缺額，可於同場會議中

討論逕行流用給同學院同年級之未列為正取之學生遞補。 

五、檢附大一新生申請資料【附件 1-1，P.6】及續領名單【附件 1-2，P.7】。 

六、經檢視申請資料，114-1人文社會學院大學部四年級有 1個缺額。 

七、缺額遞補名額學生資格（以下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一)受領本助學金之學生有不符續領資格或放棄續領時，始開放同年級

之在學學生申請遞補。申請資格同第五點，惟成績標準改採計前一

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紀錄，申請時須檢附該學期

成績單及獎懲紀錄以茲證明。 

(二)原受領本助學金之學生若不符續領資格或放棄續領，將永久喪失領

取本助學金之資格，爾後不得再申請遞補。 

八、各系舊生產生的缺額，優先給該系同年級的學生遞補，除非該系無人

申請，才由其他系同年級學生遞補。 

九、檢附缺額遞補申請資料【附件 1-3，P.8-13】。 

辦法：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報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本校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獎學金推薦名額及金額：各系所推薦名額限二名至所屬學院，經院

遴選會議優先排序後提報生輔組，推薦委員會審定十位學生推薦名

單，簽請校長同意後函送寶島陽光再生能源集團辦理本獎學金核定

（核定名單依寶島陽光再生能源集團公告為準）及發放事宜，每人每

學期新臺幣三萬元整。 

二、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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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生、在

職專班、學分班之學生）。 

(二)成績標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所有學科目均及

格者。 

(三)本學年度未請領過本獎學金者。 

三、行政程序：院遴選會議就所屬系所提報名單進行排序，排定後送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進行複審。 

四、檢附申請資料。【附件 2，P.14-19】 

辦法：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報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進行複審。 

決議：照案通過，依委員評分排序後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提案三                                            提案單位：各學系 

案由：本學院 114學年度優良導師遴選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優良導師遴選要點第二點第一款：適用對象之資格本校學士

班（含進修學士班等有學籍之專班）及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含專

案教師），於遴選當學年度前二學年連續擔任班級導師，且善盡各項

導師職責者。 

二、 獎勵名額之計算依本校優良導師遴選要點第三點第一款之規定辦

理，本學院名額為 2名。 

三、 本學院提出申請教師： 

(一) 音樂學系：楊惠婷助理教授 

(二)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林慧年副教授 

四、 檢附優良導師遴選申請資料。【附件 3，P.20-25】 

辦法：通過後，提送學務處予以獎勵。 

決議：音樂學系楊惠婷助理教授及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林慧年

副教授，獲選為本學院優良導師。 

 

提案四                                            提案單位：各學系 

案由：114年度績優行政人員選拔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績優行政人員選拔獎勵要點第三點：參加績優行政人員選拔

者，應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且最近三年考績（核）應考列甲等。

前項服務年資之計算，編制內職員年資與其他人員年資各應分別計

算，不得合併採計；留職停薪之年資，不予採計。 

二、 依據本校績優行政人員選拔獎勵要點第七點第二款：各一級單位得推

薦之人數至多為二人。 

三、 本學院各學系推薦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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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語學系：何淑芬行政組員 

(二)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紀靖茹行政組員 

四、 檢附績優行政人員選拔申請資料。【附件 4，P.26-31】 

辦法：通過後，送交人事室提送績優行政人員評審委員會辦理複評。 

決議：照案通過，本學院推薦英語學系何淑芬行政組員及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紀靖茹行政組員。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感謝各位主任參加今天的會議。 

陸、 散會：同日 13時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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